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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152.htm （一九七九年十月十

七日） 中共中央、 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批转的《

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》中规定，为了保证职工生活的基本

安定，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，在提高几种主要副食品销售价

格的同时，发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。现将有关事项规定如

下：一、 全民所有制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固定职工

（包括学徒工，下同），不分工资区类别高低，不分赡养人

口多少，在一般地区工作的，每人每月发给副食品价格补贴

五元；在纯牧业县（旗）工作的，每人每月发给副食品价格

补贴八元。新疆、西藏地区的补贴标准另作规定。纯牧业县

（旗）的范围，由有关省、自治区革命委会（人民政府）提

出意见，报国家劳动总局审查同意后执行。二、 全民所有制

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临时职工（包括季节工、 亦

工亦农人员、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广播员、水利员等人员），

拿工资、不参加农村社队分配的，原则上应当发给全部或一

部分副食品价格补贴，情况特殊的，也可以不发给；虽然拿

工资，但参加农村社队分配的，原则上不应当发给副食品价

格补贴，情况特殊的，也可以发给一部分。补贴的具体办法

，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（人民政府）根据具体情

况研究制定。三、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、事业单位职工的副

食品价格补贴，原则上可以比照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办法执行

。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自负盈亏，经营情况不同， 补贴



的具体办法，由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（人民政府）

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制定。四、 今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，按照

本单位职工的副食品价格补贴标准发给。五、 退休职工、退

休军队干部和按照国务院国发［１９７８］１０４号文件规

定退职的职工，均按所在地区固定职工的副食品价格补贴标

准发给。六、 职工在纯牧业县（旗）和非纯牧业县（旗）之

间调动工作时，改按调入地区的副食品价格补贴标准发给。

七、 主要副食品的销价提高后， 影响到有关的一些费用开支

标准需要加以调整提高的，如一些优抚对象的生活费补贴，

民办教师补助费，大学、中专、技校学生的助学金，一部分

职工的伙食补助费，出差和会议伙食补助费，保健食品等，

原来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办法，仍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提

出意见，征得财政部、国家劳动总局、国家物价总局同意后

下达执行；原来由省、市、自治区规定的办法，仍由省、市

、 自治区有关部门提出意见，征得省、市、自治区财政局、

劳动局、物价局同意后，报省、市、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（人

民政府）批准下达执行， 同时抄送财政部、 国家劳动总局、

国家物价总局备案。不允许任何单位借口主要副食品提价自

行提高各种费用标准。八、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干部的副

食品价格补贴和战士津贴以及有关一些费用开支的办法， 由

军委总政治部、 总后勤部参照本通知的精神，与国务院有关

部门协商提出方案，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审批后下达执行。

九、 按照规定发给职工的副食品价格补贴，随同工资发给职

工本人， 企业由生产成本（费用）中的有关项目列支，行政

机关和事业单位由行政、事业费开支。各单位的财政收支计

划，应作相应的调整。副食品价格补贴，在核算上作为工资



基金， 统计上列入工资总额，但不作为计算提取职工福利基

金、工会经费、职工奖金和企业基金的基数。十、 提高主要

副食品销售价格后，发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，不仅是保证

职工生活基本安定的一项重要措施，而且涉及到国家、集体

、个人三方面的利益，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调整、改革、整顿

、提高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局。各地区、各部门一定要高

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广泛、深入地向职工群众做好宣传解释

工作，以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为实现四个

现代化做出贡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